


湖州师范大学用房申请审批表
	基本信息填写

	申请单位
	
	申请用房类型
	□教学科研用房
□行政办公用房
□后勤保障用房
□服务经营用房  
□公租房

	申请位置或面积
	
	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用途
	□用房新增
	□用途变更
	□结构变更
	□用房退还

	申请理由
	（可另附页）




负责人(签字)：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业务主管部门
意见
	



[bookmark: OLE_LINK2]负责人(签字)：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校公用房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（公共事务管理处）审批意见
	



负责人(签字)：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[bookmark: _GoBack]备注：业务主管部门及管理职责：①党委校长办公室负责学校的会议室用房管理；②教务处负责教室等用房管理；③科技处、人文社科处负责学校重点科研平台等用房管理；④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负责教学、科研实验室用房管理；⑤公共事务管理处负责机关、二级学院、直属单位的行政办公用房管理，后勤保障用房、服务经营用房管理。



